
桓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桓台县河长制湖长制工作考核办法的通知

桓政办字〔2019〕8 号

各镇人民政府，城区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桓台县河长制湖长制工作考核办法》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

实施。

桓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4 月 2 日

（此件公开发布）

桓台县河长制湖长制工作考核办法

为进一步推动我县河长制湖长制工作落实，完善河长制湖长制月考评与年考评相结合

的考评机制，根据《桓台县河（湖）长制工作县级考核制度》（桓办发〔2018〕33 号）

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考核办法。

一、考核机构及职责

全县河长制湖长制工作考核由县河湖管理委员会河长制办公室负责组织实施，每月对

考核情况进行汇总、审核、通报。

二、考核对象、范围、内容及目标

（一）考核对象

各镇政府及镇级河长。

（二）考核范围

1．县域内 22 条确权河道和 2 个湖泊，其中省管河道：小清河；市管河道：孝妇河、

东猪龙河、乌河；县管河道：胜利河、杏花河、东分洪河、西分洪河、西猪龙河、预备河、



涝淄河、大寨沟、大寨沟接长、人字河、崔姚沟、跃进河、引青总干渠、引黄总干渠、引

黄北干渠、引黄南干渠、新区防洪河（含大龙须沟）、南水北调干渠；湖泊：马踏湖、红

莲湖。

2．有堤防的河段考核范围为堤脚外侧 10 米内。

3．无堤防的河段考核范围：（1）主要行洪河道为岸线以外 30 米内；（2）其他河

道为岸线以外 15 米内。

4．马踏湖考核范围：西至东猪龙河东岸堤坡；南至盛华园路及滩子道（含环湖公路）；

东至十字架河及以东部分区域；北至预备河及以北部分区域。

5．红莲湖考核范围：西至唐华路；南至辽河路；东至 205 国道；北至寿济路。

（三）考核内容

以县域内确权河道和湖泊的清违、清障、垃圾清理、构建无违河湖为重点，主要包括

镇级河（湖）长制体系建设、河（湖）长及河管员履职履责、河湖日常维护、绿化美化、

县河湖管理委员会河长制办公室交办事项处理情况和应急机制建立及运行情况等。

（四）考核目标

1．河湖管理范围内无违建；河道内无行洪障碍，无圈占、侵占行为；无垃圾、无藤

蔓漫延、无枯草杂物，环境整洁、干净；无违规广告、招牌；无违法排污口，无超标污水

排放；桥、闸、涵等安全防护设施无缺损；无乱种树木行为，行道树及沿河树木、苗木无

缺株、死株、杂生现象；河内坡无开垦种植等涉河“八乱”行为。

2．河湖公示牌、宣传牌、防护栏无破坏、无缺失，内容信息更新及时、准确；重要

河段及河道穿村段醒目位置设有警示标志和防护设施。

3．严格落实河（湖）长、河管员定期巡查制度，及时制止并上报发现的问题，对交

办督办事项及举报投诉问题及时处结。

三、考核方法步骤

实行按月考核，根据任务完成情况进行量化扣分（基础分为 100 分，考核评分表见

附件）；每月 20 日前由县河湖管理委员会河长制办公室对各镇进行考核并通报。

同时，设立以下奖扣分项目，在每月考核结果基础上进行奖扣，得出考核得分。



（一）在县委、县政府和县河湖委员会（河长办）组织安排的重大活动中承担河湖管

理工作任务，完成较好的，每次加 5 分；承担省、市任务的分别按 3 倍、2 倍计分。

（二）开展创新性工作且被省、市河长办或县政府作为经验推广的，分别加 15 分、10

分、5 分。

（三）被水利部、省河长办、市河湖指挥中心、县河湖管理委员会河长制办公室检查、

暗访发现问题并进行督办的，或被相应层级媒体曝光的，每发生一起分别扣 50 分、30 分、

20 分、10 分，当月分值扣完为止。未及时进行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下月继续扣分直至

整改到位。

（四）被群众投诉等反映的河湖问题，处理不及时、整治不力的，每发生一起扣 5 分；

未在规定时限内按要求整改落实的加倍扣分。

（五）出现被国家、省、市河湖管理部门约谈、挂牌处理问题的，分别扣 100 分、80

分、50 分。

四、资金管理使用

1．县财政每年列支 510 万元用于各镇河道管理资金（奖补资金），其中 230 万元用

于河道清违清障、垃圾清理、应急处理等日常管护，按照省、市管河道每公里堤防每年 6000

元、县管河道每公里堤防每年 4500 元标准核算；280 万元用于聘用河管员工资，按每公

里堤防每月 500 元标准核算。

2．每年 3 月份县财政将河道管理资金的 80％拨付至各镇，剩余 20%根据年终考核

结果结算。

3．每月县河湖管理委员会河长制办公室对各镇河道管理工作进行考核，年终根据每

月考核得分核算应扣除河道管理资金数。若应扣除资金数超过河道管理资金的 20％，由

县财政自其调度款中扣除。

4．河管员的聘用由各镇负责，考核由各镇组织实施，考核结果每月报县河湖管理委

员会河长制办公室备案。

五、考核结果运用



1．考核成绩每月由县河湖管理委员会河长制办公室以通报形式报县总河长、副总河

长、各县级河长，发联系单位及各镇级河长。

2．河长制湖长制工作考核情况纳入全县年度综合考核指标体系。

六、其他

1．本办法自 2019 年 4 月起执行，《桓台县河道环境综合管理考评办法》（桓政办

发〔2018〕26 号）自本办法印发之日起废止。

2．本办法由桓台县河湖管理委员会河长制办公室负责解释。

附件：桓台县河长制湖长制工作考核评分表


